
114 學年度高三第 3 次學測模擬考科目時程暨範圍表

10 月 29 日(三) 10 月 30 日(四)
08:00~08:10 排座位 08:00~08:10 排座位

08:10-09:50 英文 08:10-09:50 數學 A
09:50~10:05 休息 09:50~10:05 休息

10:05~11:55 自然 10:05~11:55 社會
午餐、午休

13:15~14:45 國文(綜合) 13:15~14:45
14:45-15:05 教室自習

國文(寫作)

14:45~15:05 休息

14:45 考試結束後，請班長至教務處領回

模考解答本至班上。考後第 7 節正常上課。

15:05-16:45
16:05 未考數 B者放學

考數 B 者測驗滿 60 分鐘

可交卷離場

數學 B

有參加高三課輔同學：第 8、9 節輔導課照常，改至未來教室上課

★所有同學均在原班考試，當節課沒有考試的同學，請在原班自習。

※考試時間：國文(綜合)90 分鐘、國文(寫作)90 分鐘，英文、數學 A、

數學 B科 100 分鐘，社會及自然科 110 分鐘。

※社會、自然考試時段，未參加該科考試同學，請於教室內安靜自習。不

得提早交卷離場。

單節缺考或超過入場時間(開始後20分鐘)的同學，該節請至教務處自習。

※考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同學請攜帶正式英聽、學測、指考時可使用之應試證件(國民身分

證、有照片之健保卡、駕駛執照、身心障礙證明、護照或居留證)，以

便監考老師查驗。(合格應試證件不包含學生證)

二、考試現場不提供時鐘，請自備鐘錶(規定請參閱下方學測試場規則摘要)

三、模擬考如違反相關考試規則經監考老師查獲登記(如未攜帶證件、考試

時手機響起等)，依學測考試規定扣減該科模擬考成績。

※除遵守一般考試規則外，下列各項請特別遵守；違反規定者，依校規處置。

（1）書包放置於教室前後，並擺放整齊。

（2）手機關機並放置於書包。

※請各班 08:00~08:10 依下圖備註排座位，如有空號/缺考學生建議將座位

空出，以利監考老師發卷。

※請班長將每節考試時間、科目書寫於黑板上。

*高三仁~和班排座位

【模擬考試範圍表】

科 目 測驗範圍 測驗單元名稱

國 文 第一～四冊 第一～四冊

英 文 第一～四冊 第一～四冊

數 學 A
第一～二冊

數 A第三冊

數與式、指數、對數、多項式函數、直線與圓、數列與級數、

數據分析、排列組合與機率、三角比、三角函數、指數與對數

函數、平面向量

數 學 B
第一～二冊

數 B第三冊

數與式、指數、對數、多項式函數、直線與圓、數列與級數、

數據分析、排列組合與機率、三角比、正弦函數與週期性現象、

按比例成長模型、平面向量與應用

自

然

科

物 理
物理(全) [含探究

與實作]

科學的態度與方法、物質的組成與交互作用、物體的運動、電

與磁的統一、能量、量子現象

化 學
化學(全) [含探究與

實作]

物質的分類與組成、物質的構造、化學式與化學計量、溶液

與常見的化學反應、生活化學

生 物
生物(全) [含探究

與實作]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遺傳、演化

地球科

學

地科(全) [含探究

與實作]

地球的故事、從地球看宇宙、千變萬化的大氣、深藍的脈動、

體驗大地的撼動、鑑古知今談永續

社

會

科

歷

史
第一～三冊

臺灣史：如何認識過去(導論)、多元族群社會的形成(原住民族、移民社會
的形成)、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經濟活動、山海文化)、現代國家
的形塑(台澎金馬如何成為一體、追求自治與民主的軌跡)

東亞史：中國與東亞、國家與社會（國家的統治、社會的組織）、人群的移
動與交流（近代以前的人群移動與交流、近代以後的移民）、現代
化的歷程（傳統與現代的交會、戰爭與和平）

世界史：臺灣與世界、歐洲文化與現代世界（古代文化與基督教傳統、個人、
自由、理性）、文化的交會與多元世界的發展（伊斯蘭與世界、西
方與世界）、世界變遷與現代性（冷戰期間的世界局勢、冷戰後的
世界局勢）



地

理
第一～三冊

第一冊：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地理資訊、地圖、氣候系統、地形系統
第二冊：人口與環境負載力，聚落、流通路線與區域，都市與城鄉關係，產

業活動，世界體系，臺灣與世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第三冊：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發展、從孤立到樞紐、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

發展、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戰、南方區域
的發展與挑戰、全球化

公民

與社會
第一～三冊

社政：公民身分，國家認同，人性尊嚴與普世人權，國家與政府，政府的組
成，民主治理，公共意見，政治參與，公平正義，社會安全，多元文
化，全球關聯

法律：權力、權利與責任，團體、志願結社與公共生活，規範、秩序與控制，
法律的位階、制訂與適用，憲法與人權保障，干涉、給付行政與救
濟，犯罪與刑罰，民事權利的保障與限制，兒童及少年的法律保障，
科技發展與相關法律問題，勞動參與

經濟：資源有限與分配，誘因，交易與專業分工，供給與需求，國民所得，
市場機能與價格管制，市場競爭，外部成本，貿易自由化

<<學測試場規則摘要>>
*應試有效證件正本：

1.考生應攜帶以下任一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應試並供監試人員查驗：

國民身分證、有照片之健保卡、駕駛執照、身心障礙證明、護照或居留證。

未攜帶者扣減其該節成績【英聽 1題分、學測 1級分】。

*應試物品：

1.下列應試物品可攜帶入座：

(1)文具：黑色 2B 軟心鉛筆、橡皮擦、黑色墨水的筆(建議使用筆尖較粗約

0.5mm~0.7mm 之原子筆)、修正液或修正帶、直尺、三角板、量角器、圓規。

(直尺、三角板、量角器材質為塑膠製、木製、鋼製等均可；除廠牌標誌外，

僅可有量測用之刻度及數字。)

(2)其他用具：無文字符號之文具盒(袋)及透明墊板。

*不可攜帶入座之物品：

1.具有傳輸、通訊、記憶、拍攝、錄影或計算功能之物品：如行動電話、穿

戴式裝置(如：智慧型眼鏡類、智慧型手錶類、智慧型手環類、耳機類)、計

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呼叫器、收音機等。

2.任何可能妨害考試公平之書本、物品或紙張等(如：教科書、參考書、補

習班文宣品、試題本、詞彙卡、計算紙、標有數學算式或函數或函數圖形的

文具或用品等)。

*其他隨身物品：

鐘錶、手帕、衛生紙、耳塞、口罩等相關規定：

1.鐘錶(如：手錶、時鐘、鬧鐘、電子鐘等)不可以有計算、記憶、通訊、傳

輸、拍攝、錄影等功能，且不得發出任何聲響或閃光。

2.手帕、衛生紙只能供一般正常使用，不能註記任何文字符號，如因病情需

要使用毛巾、大量衛生紙時，須於考試開始前向試務辦公室報備使用。

3.考生穿戴連帽衣服或使用耳塞或口罩或手套或圍巾或非電子式傳統型暖

暖包等，須配合監試人員檢查，且以進入試場後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

*考試鈴響說明：

1.考試開始鈴響時，不必等監試人員宣布即可開始作答。

2.考試結束鈴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經監試人員制止後，即停止作答者，扣

減其該節成績【英聽 1題分、學測 1級分】。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節成

績【英聽 2題分、學測 2級分】。

*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水）、抽菸、嚼食口香糖等。

*各節考試開始鈴響後，考生確認答題卷第一頁上方確為本人之應試號碼與

姓名後，於下列圖示之方格內劃記，並於「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 2B 軟心

鉛筆或黑色墨水的筆正楷簽名。未依規定於答題卷之「確認後考生簽名」欄

以正楷簽名，扣減其該節成績【英聽 1題分、學測 1級分】。

*考試開始鈴響後，若發現考生攜帶之行動電話未完全關機，不論其置放位

置，均扣減其該節成績【英聽 3題分、學測 3級分】。

*考試開始鈴響後，若發現考生隨身攜有已關機之行動電話或其他不可攜帶

入座之物品，或將其置放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扣減其該節成績【英

聽 2題分、學測 2級分】


